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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证券法》修改要关注
“

关键条款
” ’

吴志

分析一部法律的全部条文 也可以按照

规则 ，分为
“

关键条款
”

和
“
一般条款

”

，
即 的条

款对立法 目的产生 的作用 的条款只发挥

作用 。 这种观念是否适用于 《证券法》 的修改

呢？ 我认为也是适用的 。

例如 ， 《商业银行法 》第 条 存款有息 ） 和第

条 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 的支付 ） ， 对于银行吸

收个人存款 ，就是
“

关键条款
”

。 由 于关键条款起作

用 我国银行存款长期以来稳中有升 。 统计数据表

明 ，我国 亿多家庭总数中 有 的 家庭持有银

行存款账户 ，而持有股票账户 的家庭只 占 。 我

国 年居民银行存款总额超过 万亿元 。

比较《证券法 》 的条款 ，股票市场的投资人 特

别是小股民最关注的条款是什么 ？ 当然是保护投

资人利益的条款 。 但是 ，原来此类条款对发展证券

市场 发挥多大的作用 ？ 投资人为什么越来越没有

信心呢 ？ 从过去几年的证券市场情况看 ，这些条款

的作用发挥显然是不够的 。 统计数据也证 明 了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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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点
，
例如 ，我国开立股票账户 的家庭中 ，其中 的家庭股票账户上

没有股票
，

的家庭股票账户 中只有 只股票 。

《证券法》修改的 目的 ，
就是要更好地发展证券市场的作用 ，使其

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 ， 与 投资人的期待相吻合 。 诬券市场投资

人最期待的是什么 ？ 我认为 ，首要的莫过于对投资利益的严格保护和

有效保护 使他们的权利不致受到侵害 。 其次 ，是对侵权者的及时处罚

和有效赔偿 。 但是 ，现有 《证券法》中 的这类条款对投资人的保护效果

还显不足 。

我认为此类条款就是 《证券法 》 中 的
“

关键条款
”

，
我们应该投入

的精力修改和完善 。 如果这次修法工作 ，能够按照这样 的思路进

行
，
让修改后的

“

关键条款
”

，
能更有效地保护投资人经济利益 ，并 以此

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，使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
“

决定性作用
”

， 我们

这次修法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。


